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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华

“公安大脑”就是一个会决策、会破案、

会预警、会管理、会监督等等的实用警务操

作系统。基于上述认识，从设计理念、建设

框架和方法路径谈三点想法。

一、设计理念

“公安大脑”核心要打破原先体制、机

制、技术、手段、能力的多重束缚。首先，交

互革命。“公安大脑”就是一个虚拟的数字

警察，通过一场“交互革命”让民警从系统

中解放出来，释放民警的体力和脑力，实现

“交流”即“应用”。其次，决策革命。让正

确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自

动推送给正确的民警和机器，目的就是要

通过数据智能化来实现决策科学性、精准

化。再次，工具革命。原先建设的那些单

一系统局限于服务个别警种，“公安大脑”

将各种工具组装成机器，再配合流水线的

工作方式，形成一个能自动化生产、自动化

质检、自动化服务的工厂。

二、建设框架

“公安大脑”作为单独一个体系工程来

架构的话，重点要发力“三条总线”。第一条

数据总线。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融合感知

大数据、公安大数据、政府大数据、行业大数

据、互联网大数据，打造一个公安的虚拟数

字世界。第二条技术总线。“公安大脑”根据

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的程度，设置不同的

级别。每个级别的功能须明晰，涵盖情报指

挥、治安管理、打击破案、队伍管理、交通管

理、服务群众等各个方面。第三条服务总

线。“公安大脑”通过语音技术、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音处理、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完成

自学习、自优化、自演进的过程，逐步进化出

“大脑”的智能，不断提升服务决策、服务实

战、服务基层的能力水平。

三、方法路径

“公安大脑”重点要解决“数据在哪里、

计算在哪里、应用在哪里”的问题。一是打

造“精密智感”工程。加速推进“智安小区”

“智安单位”“智安楼宇”向“智安街道”“智

慧城市”拓展延伸，不断完善“智慧城市”的

场景式感知体系建设标准。建设一个强大

的数据中台，全网汇集各警种、各层级、各

系统的实时数据，形成感知类、公安类、政

务类、社会类、互联网类等 N 大类数据仓

库，提供强大开放的数据支撑服务。二是

打造“精密智算”工程。研究推进“1+N”架

构下的新型计算中心建设，1指省公安厅计

算中心主节点，N指若干个地市、区县计算

中心分节点，综合应用“云计算”“边缘计

算”“人工智能”等不同技术、能力，形成异

地多活、多跨协同的智能算力生态体系。

三是打造“精密智控”工程。

深挖业务场景，按照“标签+场景+模

型”，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的方式，实

现对风险隐患的精准预警、对社会治安的

精准管控、对违法犯罪的精准打击、对公

安队伍的精准管理、对群众百姓的精准服

务等。

（作者单位：嘉兴市南湖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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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治改革是浙江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抓手。检察机关的检察信息

技术作为工具辅助检察业务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网络

连接化和平台统一化。在此背景下，浙江检察机关积

极推动数字化改革撬动法律监督，促使大数据驱动法

律监督线索发现成为新趋势，“检察大数据战略”成

为赋能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路径。

大数据驱动法律监督线索发现是指经检察官提取

要素或建立关联性分析，运用犯罪画像、数据挖掘、

数据碰撞、规则耦合等方式，通过机器对数量巨大的

各类数据信息进行直接分析、比对或将数据信息与法

律规定初步耦合，发现相关性线索的模式。大数据分

析蕴含的相关关系具有丰富性，同类案件的共性特征

更易暴露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漏洞甚至司法工作人

员的违法犯罪等，催生了检察业务的类案监督、社会

治理转型。

大数据驱动法律监督线索发现是检察机关监督质

效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是检察信息化水

平提高、深度结合业务的必然要求。“四大检察”协

同发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检察信息化在此领域再次发挥作用。从整体看，信息

技术作为工具辅助检察业务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网络

连接化和平台统一化时代，办案业务流程线上重塑已

基本实现，技术与业务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法律

监督的线索发现环节的科技应用获得发展，突出表现

为通过大数据分析或比对等方式挖掘法律监督线索。

检察机关应当注意限度与实用性能，结合“四大

检察”“十大业务”的案件类型，对模型构建方式进

行类型化梳理，将各类模型的作用灵活运用到监督业

务类型中，针对发现的线索挖掘社会治理、检察侦查

线索，避免选择的盲目性；树立全面监督和正反思

维，从典型个案分析、未建模的监督业务虚拟建模两

个方向思考，注重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不放松对司法

权的监督；注重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综合运用教育培

训、网络建模竞赛、考核评价、案例评选、评先评优

等方式正向激励，多措并举激发检察官对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式的实践热情。

（作者单位：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大数据驱动法律监督线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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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智慧检务建

设，为检察工作打造更加专业化、智能化、人性化的

办案工具，是检察机关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案件

码”刑事案件质量管控系统通过三色二维码的运用，

直观反馈案件质量，实现对刑事案件办理的源头管

控、精密智控，为进一步优化刑事检察智能监督体系

构建提供有效抓手。

一、“案件码”智能管控体系的构建

“全要素智慧管理”是智慧检务的重点。“案件

码”运行机制主要分为赋码、转码、用码三个环节，

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扎实推进。

一是科学评估，量化标准。从定罪事实和量刑情

节两大维度为“案件码”程序后台配置了科学的量化

评分表。评分表由“具体扣分项目表”和“一票否决

项目表”两部分组成，“具体扣分项目表”以100分

作为评价基准，设置了定罪事实、前科劣迹等评分项

目，并按对案件质量的影响程度设定不同的分值。

“一票否决项目表”设置了刑事责任能力、管辖权未

查清等一票否决情形，只要出现其中一项，案件自动

评价为不合格。

二是一案一码，三色分类。“案件码”系统的功能

定位是加强源头管控，故其适用对象为提前介入案件

和审查逮捕案件。案件审查完毕后，在“案件码”程

序中新建案件，简单填录案件名称等几项要素，后台

自动生成案件专属二维码，承办检察官根据现有在案

证据，对照评分表，对案件进行初次评分，程序自动

计算得分，出现一票否决项或者70分以下的为不合

格、70-90分为瑕疵、90分以上为合格，分别将案件

二维码赋予红、黄、绿三种颜色，直观体现案件质量。

三是灵活扫码，方便反馈。生成的“案件码”支

持多功能扫码，承办检察官可通过钉钉或微信将生成

的案件二维码点对点发送给侦查人员，侦查人员使用

手机扫码后即可获知案件评分详情，直观反馈案件质

量问题。

二、“案件码”的功能作用

（一）科学评分赋码，激发捕诉一体新优势

“案件码”程序设置在电脑端，采用B/S架构的

网页版系统，检察官无需额外安装客户端，通过浏览

器即可对案件评分赋码，操作便捷。同时，依托浙政

钉等即时通讯平台，采用“一案一码”点对点传输，

在兼顾高效性与安全性的同时，又畅通检警沟通渠

道，将案件最新动态及时传导，促进检警联动协作。

（二）强化检警协作、提升案件质量

“案件码”系统紧抓“捕诉一体”运行下“一人

全链条管理一案”的新机遇，充分凝聚了检警协作合

力，共同强化案件源头管理和审前过滤。通过量化评

分、三色预警、动态管控，将证据意识及证据标准从

侦查初期即持续传递给公安机关，并从案件定性、证

据收集、取证重点等方面实行同步引导，为审查起诉

阶段优质高效办理奠定证据基础。

（三）规范合理用码，构建监督制约新格局

在“案件码”系统中设置转码日志查询功能，并

向办案部门负责人开放查询端口，对部分长期未能成

功转码的案件可进行问题倒查，由此双向传导监督压

力，倒逼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切实履行各自职责，主

动提高全面、规范收集证据的意识和能力。检察机关

以“案件码”系统为抓手，对刑事案件侦办程序进行

全流程“跟踪式”监督，及时掌握侦查活动情况，第

一时间发现并纠正公安机关违法取证、证据瑕疵等执

法不规范情形，极力避免“小瑕疵”影响整案质量的

情况发生。

（作者单位：海盐县人民检察院）

数字生态下的智慧检察司法创新
——以“案件码”刑事案件质控系统为例

近年来，嘉兴深入贯彻省委数字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在理论与实践中

深化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克难攻坚深化数字法治建设，致力于打

造具有嘉兴辨识度的硬核成果，以数字化改革成效助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在一体推进平安嘉兴、法治嘉兴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嘉兴政

法系统数字化改革应用成果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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